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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(2023年修订版)

（一）团(总)支部自评

1.团(总)支部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左

侧“对标定级—团(总)支部自评”菜单，界面默认显示的

为本组织当前年度“对标定级”参考标准及自评表。

2.对照参考标准，点击最后一栏“自评定级”下拉菜单，

选择自评结果后，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完成自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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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上级团委复核

团(总)支部完成自评后，上级团委将在操作中心收到

关于下级支部自评结果的提示消息。上级团委应结合团组织

书记述职评议和日常掌握工作情况进行复核认定。

1.点击左侧“对标定级—上级复核”菜单，界面默认显示

的为下级团组织(不含团委、团工委)。

2.勾选需要复核的团组织，点击左上角的“复核团(总)

支部自评结果”按钮，再点击具体“星级”即可完成复核。基

层团委开展复核前，要全面完成空壳团支部的整理整顿，否

则无法在系统中对下属所有团支部开展复核。

3.如上级团委需修改复核结果，可点击“上级复核结果”

栏的“修改”按钮重新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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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团(总)支部查看上级团委复核结果

1.团(总)支部在操作中心会收到提示消息，在“对标定

级—团(总)支部自评”界面最后一栏，查看上级复核结果。

①2023年6月1日及之后成立的团支部、流动团员团支

部、临时团支部、待接转团支部、毕业生团支部、出国(境)

学习研究团员团支部等不纳入“对标定级”范围。

②上级团委未复核前，团(总)支部的自评结果可以修改；

上级团委完成复核后，团(总)支部的自评结果不允许修改。

③评定为五星级或四星级的团支部，全年开展专题学习

应不少于4次。专题学习不足3次的，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

支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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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根据要求开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，

应开展但未开展的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。

⑤下设团支部中有被评定为后进或软弱涣散团支部的

团总支部，不得评定为五星级团总支部。

若上级团委还未复核，团(总)支部管理员可以修改自

评结果，每次修改后，上级团委可在“操作中心”或“上级

复核”界面查看最新自评结果。上级团委复核后，自评结果无

法修改。

首先，要认真核查系统中的空壳团支部实际上是否有团

员。对于团支部确有团员的情况，要将团员信息及时录入系

统。确认团支部没有团员的，上级团委需查看“组织管理—

组织列表”界面，点击操作栏的“删除”图标将空壳团支部

删除。删除后，上级团委即可进行对标定级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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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录入教育实践活动内容后，请耐心等待统计信息更

新(至少24小时)再开展自评。信息尚未更新时，开展自评

会有系统限制有关提示。

上级可以通过“对标定级”数据统计功能详细了解下级团

组织“对标定级”工作的具体进展，及时掌握进度。

可以。上级在“对标定级统计—行业类别分类统计”界

面，逐步定位至所需查看的团(总)支部，即可看到该团(

总)支部是否已开展自评、上级团委是否已复核、自评和复

核的星级。


	“智慧团建”系统“对标定级”功能操作指南
	（二）上级团委复核
	1.请问团(总)支部管理员可以修改自评结果吗?
	5.上级能否看到下级团(总)支部的具体星级?

